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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战略融合背景下，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对提升农业竞争力至关重要。本文基于新

经济社会学嵌入性理论构建“政策–关系–认知”三维嵌入分析框架，探讨多元主体协同机制。研究发

现实践呈现政策驱动基础设施布局、龙头企业引领、农户数字采纳分化特征，面临主体协同碎片化、数

据共享壁垒、技术应用断层等问题，根源是政策、关系、认知嵌入不足。从嵌入性视角提出构建“动力–

运行–保障”协同机制，包括激发协同意愿、优化协同流程等方面，并给出强化政策嵌入、发挥龙头企

业作用、促进认知嵌入的实施路径，为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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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digitalization of the entire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chain is crucial for enhancing the competitive-
ness of agriculture.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ree-dimensional embedding analysis framework of 
“government policy-relationship-cognition” based on the embeddedness theory of new economic 
sociology, and explores the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of multiple subject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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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e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licy-driven infrastructure layout, leading enterprises 
taking the lead, and differentiated digital adoption by farmers. It faces problems, such as fragmented 
subject collaboration, barriers to data sharing, and discontinuity i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The root 
cause lies in the insufficient embedding of government policy, relationships, and cogn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eddedness, a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of “power-operation-guarantee” is 
proposed to be constructed, including aspects such as stimulating the willingness to collaborate and 
optimizing the collaborative process. The implementation paths for strengthening institutional em-
beddedness,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leading enterprises, and promoting cognitive embed-
dedness are also provided, offering a reference for the digital development of the entire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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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数字技术向农业领域渗透，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发展成为破解“小农户与大市场”矛盾、实现

乡村振兴的核心议题。然而，农业全产业链涉及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等多个环节，涉及主体包括政

府、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户等，不同主体之间存在利益诉求差异大、协同效率低、技术采纳

成本高等问题。中央一号文件也多次强调“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农业农村

部《全国智慧农业行动计划(2024~2028 年)》提出“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目标。然而，现有研究大多聚

焦数字技术应用或单一主体行为，对多主体协同机制的系统性分析不足，尤其缺乏从嵌入性视角探讨制

度、关系、认知等社会结构因素对协同效率的影响。本文基于 Granovetter 的嵌入性理论，将农业全产业

链的数字化发展视为多元主体在制度规则、社会关系、认知框架中的互动过程，构建“政策嵌入–关系

嵌入–认知嵌入”分析框架，揭示多主体协同的内在逻辑，为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发展的路径设计提供

理论依据。  

2. 文献回顾 

农业全产业链概念源于传统产业链理论，其内涵伴随现代农业发展需求持续拓展并不断深化。Mighell
与 Lawrence 将农业产业链界定为涵盖生产、加工、储运及销售等环节的连续性经济活动[1]。国内学者金

玉言早期提出“生产–加工–销售”三环节框架。随着产业融合深化[2]，农业全产业链被进一步定义为

研发、生产、加工、消费等多环节有机衔接的协同系统，强调三产融合与价值链增值的统一性[3] [4]。 
学界围绕其优化路径形成三大研究方向。第一，利益主体协调与产业链平衡发展机制。农业全产业

链是多元主体基于利益共享形成的契约网络[5]，需通过制度设计平衡主体权责。研究表明，龙头企业主

导的利益分配机制[6]、政策工具驱动的创业活跃度提升[7]及新质生产力赋能的绿色转型[8]是破解“小农

户与大市场”矛盾的关键。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单一主体作用，对政府、企业、农户协同的动态机制

缺乏深入解构，尤其忽视政策嵌入与市场响应的耦合效应。 
第二，产业链安全保障与风险应对。粮食安全作为国家战略底线，要求强化产业链韧性。研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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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资本垄断、关键环节竞争力薄弱[9]及粮食对外依存度过高构成主要威胁。对策层面，学者主张构建

全流程质量追溯体系、深化国际农业合作及提升精深加工能力以增强品牌溢价。但现有分析多停留于宏

观对策，对标准协同性不足、产后损耗等微观机制缺乏实证支撑。 
第三，技术革新驱动产业链升级路径。数字技术重构农业全产业链已成共识，研究聚焦三方面：一

是闭合平台模式，通过“互联网+”整合资源并优化利益分配[9]；二是区块链技术应用，破解生产计量与

质量溯源难题；三是数据要素嵌入，以“四链同构”推动全环节数字化协同[10]。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课

题组强调需立足国情借鉴国际经验[4]，但当前研究对技术本土化适配性的探讨不足，尤其缺乏对地方社

会网络、文化惯习等非技术因素的嵌入性分析。 
Granovetter 的嵌入性理论强调经济行为受社会关系网络制约，分为制度嵌入(规则约束)、关系嵌入

(信任合作)、认知嵌入(共同目标) [11]。在农业领域，制度嵌入体现为政策法规对数据共享的规范，关系

嵌入表现为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契约联结，认知嵌入反映为多元主体对数字化价值的共识。已有研究证实，

嵌入性水平越高，主体协同效率越高，但尚未形成针对农业全产业链的分析框架。因而本文立足多主体

协同，构建“政策–关系–认知”嵌入性分析框架，说明农业全产业链发展的现状及问题，构建多主体

协同机制，研究嵌入性理论视角下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发展的路径。 

3. 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发展现状与问题 

3.1. 发展现状 

3.1.1. 政策驱动下的基础设施加速布局 
根据 2024 年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24 年，我国农村互联网普及率达 65.6%，60

岁及以上老年群体互联网普及率为 52.5%，5G 基站覆盖 98%的乡镇，各地政府推出“数字乡村”专项计

划，如浙江“产业大脑 + 未来农场”模式。农业农村部强调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要求建设大数据平台，

开发覆盖“生产–流通–消费”全流程的数据分析模型与决策支持系统，构建风险智能预警机制，动态

监测市场供需态势，实施电商赋能专项行动，培育农村电商人才，推动生产加工、物流配送等主体电商

化转型。深化“互联网+”农产品流通体系改革，依托区域公共品牌服务平台及益农信息社资源，联合头

部电商共建地方特色馆，拓展直播电商、产地直供等新型流通模式，实现产销精准对接与价值链升级。

但当前政策工具仍偏重硬件投入，忽视了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软性支撑[12]。 

3.1.2. 龙头企业引领的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实践 
在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进程中，龙头企业发挥着关键作用。例如，伊利作为乳业领军企业，设立数

字化中心，聚焦打造“数字化原生组织”，构建全产业链数字化生态；电商平台如阿里巴巴“数字粮仓”、

拼多多“农地云拼”整合生产端数据，精准匹配供需；新希望集团则构建“养殖–加工–冷链”全链条数

字化系统，融合风险防控模型、实验室智能管理系统与供应链溯源平台，打造全流程数字化监管矩阵。

这些企业通过数字化手段推动农业全产业链的转型与发展，成效显著。 

3.1.3. 农户数字采纳的分化特征 
我国农业数字化转型呈现显著分化特征。家庭农场主数字技术使用率高于普通农户，但集中于电商

销售环节，生产端物联网、区块链应用率低，形成“精英采纳–大众滞后”断层。新型经营主体与传统小

农户技术采纳鸿沟明显，家庭农场主技术应用覆盖产前、产中、产后全链条，而普通农户受限于地块规

模和风险承受能力，倾向于选择即时见效的销售端技术，如利用拼多多、抖音等平台开展农产品直播带货。 
从区域分布看，这种分化呈现“东部沿海集聚、中西部散点分布”格局。长三角、珠三角等数字经济

发达地区家庭农场主数字技术采纳率高，形成“数字农场”示范集群；中西部传统农业区普通农户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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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纳率普遍低，集中于省会周边城郊农业带。这种分化现象与刘超等通过眼动实验揭示的“认知负荷抑

制农户参与”结论一致[13]，且区域差异进一步放大了技术采纳的鸿沟[14]。 

3.2. 关键问题 

3.2.1. 政策嵌入不足：政策协同与规则缺失 
当前农业数字化政策体系存在“政策嵌入性不足”问题，主要体现为政策碎片化与政策供给滞后。

现行政策多针对单一环节补贴，造成“头痛医头”的点状治理，致农业生产、加工、流通等环节数字化系

统难以有效联动，形成“纵向垂直、横向孤立”局面。政策与制度空白引发“数据孤岛”，阻碍全产业链

协同发展。数据产权制度的缺失直接影响农户与企业的数据共享意愿，如区域农业区块链平台因缺乏利

益分配机制陷入“数据割据”[15]，且跨部门政策协同缺失，致使农业生产系统与市场监管平台数据格式

不兼容，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难以全面覆盖。更深层矛盾在于政策过度依赖财政补贴，忽视数据要

素市场化配置与数字治理规则构建。如区域农业区块链平台因缺乏利益分配机制，农户数据上传意愿低、

企业使用积极性不足，“重硬件、轻软件”导向加剧“数据割据”，影响全产业链效率。因此，亟需构建

全链条政策框架，推动数字技术与农业产业生态深度融合。 

3.2.2. 关系嵌入松散：利益联结与信任机制脆弱 
农业产业化中，龙头企业与农户利益纽带松弛，信任构建机制脆弱。主要因“买断式”交易盛行，属

市场化契约行为，依即时市场价格单次交易，缺长期稳定利益绑定机制。“买断式”交易导致的利益联

结脆弱性，在湖北涉农供应链试点企业中表现为订单履约率低[16]。双方生产要素投入少专用性资产配

置，企业不愿投入技术指导等资源，农户因市场波动风险难有稳定生产预期，机会主义行为频发，订单

农业履约困难。 
信任体系脆弱源于委托代理关系中信息失衡。企业难把控农户生产细节，农户难预测企业市场策略，

契约执行多靠人情而非制度约束。市场价格剧烈波动时，企业可能压价，农户可能转卖产品，形成逆向

选择与道德风险困局。农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协调作用有限，行政化色彩浓、自主治理能力不足，资源投

入有限，难有效开展信息服务等工作，致企业与农户信息壁垒加深，难以形成有效集体行动。利益联结

脆弱性印证了何美章、尤美虹[16]对“小农户融入供应链需多维联结机制”的论断，而社会组织协调乏力

则凸显了结构嵌入的缺失[17]。 

3.2.3. 认知嵌入滞后：数字化共识与能力鸿沟 
农业数字化推进中，农户认知滞后致发展共识断层与能力失衡。农户对数字技术的工具化认知局限，

在 L 县坚果产业云平台应用中表现为“重硬件、轻数据”的现象[18]。农户多把数字技术当传统工具升

级，重功能替代，忽视数据资产属性和系统协同价值，仅关注智能农机操作、电商平台交易等单模块使

用，形成“技术孤岛”。而农户对数字技术的工具化认知，暴露了认知嵌入与文化语境的断裂，类似思想

政治教育与生活世界的“脱嵌”导致的认同危机[19]。政策实施主体存在“硬件偏向”依赖，重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轻制度供给和商业模式创新等“软件”建设，致技术适配机制缺失，基层应对数据安全等问

题缺方案。同时，数字化培训内容失衡，偏技术操作，忽略数据资产运营与风险管理，导致技术应用与

价值转化有“能力鸿沟”，阻碍数字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4. 嵌入性视角下多主体协同机制构建 

4.1. 动力机制：激活多元主体协同意愿 

4.1.1. 政策激励：构建差异化政策工具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要求构建差异化政策体系。“政府引导 + 市场驱动”协同创新，形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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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设计–市场激活–多元共治”治理框架，推动数据要素流通。广东数字农业实践通过省级统筹整合资

源，建立数据共享基金与税收优惠机制，激发企业动力。配套动态评估体系，强化政企协同。黑龙江农

业数据交易所运用区块链技术建立数据确权体系，创新权益分配政策，保障利益，确保公平透明。链长

制破除跨部门障碍，奠定政策基础；交易平台激发微观主体活力。二者协同发力，构建差异化政策体系，

推动农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政策创新方案。该模式行政统筹与市场机制双轮驱动，破解数据孤岛与权属

难题，实现数据价值释放与产业升级循环。差异化政策设计可借鉴田剑英对浙江省产业链融资的调研结

论[20]，通过“链长制”整合财政与市场资源。 

4.1.2. 关系赋能：强化利益联结与信任网络 
在农业全产业链发展中，利益联结与信任网络协同构建至关重要。“龙头企业 + 合作社 + 农户”

模式通过契约化治理与技术创新形成复合型治理结构。“保底收购 + 溢价分成”机制稳定农户收益，激

发其参与动力。区块链技术以智能合约实现交易追溯与利润自动分配，推动信任机制转型，抑制道德风

险。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与唐欣、许永斌提出的“场景驱动创新”逻辑契合[21]，但需避免技术悬浮于实际

需求。产学研协同创新深化战略互信，构建双向循环体系。高校与企业合作突破传统模式，以数字农业

实验室为载体，通过技术入股、收益分成等安排，转化科研成果为智能决策系统。这种耦合机制促使合

作方转向长期战略共生，形成研发与应用闭环生态。 

4.1.3. 认知共振：培育数字化发展共同体意识 
为破解农业数字化认知障碍，基于社会认知理论的本土化创新框架，需构建文化嵌入与能力建设协

同机制。文化嵌入维度通过“数字乡贤”示范工程，遴选返乡青年作为媒介，借助短视频平台传播优势，

建立数字技术与传统生产的价值连接，降低技术采纳心理阈值，形成内生性示范效应。“数字乡贤”工

程呼应了肖林等对“乡土文化场域重塑”的呼吁[22]，需强化认知嵌入以弥合技术采纳的心理阈值[23]。
能力建设维度突破传统培训范式，构建分层递进的数字素养培育体系。按农业农村部规划，新型职业农

民培育计划确立三重能力矩阵，实施行政村数字化辅导员全覆盖工程，建立“技术–文化”双元中介机

制。这些在地化知识枢纽承担技能传导功能，通过参与式行动研究，将政策转化为适配本土产业的解决

方案，培育具备数字思维的新型经营主体。通过文化嵌入形成认知认同，能力建设实现知识转化，推动

农业全产业链技术应用与价值创造协同发展。 

4.2. 运行机制：优化资源配置与协同流程 

4.2.1. 数据治理：构建全链条数据中台 
从政策嵌入视角看，构建数据治理体系需政府顶层设计与市场主体创新协同发力。在省级农业数据

中枢建设中，政府搭建跨领域数据集成平台，整合多维度数据形成资产池，打破数据孤岛。利用隐私计

算、联邦学习等技术，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的安全流通。数据中台建设需参考农业农村部课题组提

出的“四轮驱动”框架，平衡数据安全与流通效率[24]。 
企业则聚焦轻量化数据采集，开发适配农业生产场景的智能终端。如农业无人机植保作业时采集地

块数据，智能灌溉系统自动上传环境参数，降低技术门槛，实现“无感采集”。这种技术与场景的深度耦

合，消除了农户对数字化工具的使用壁垒，推动数据要素在产业链源头自然汇聚。 

4.2.2. 分工协作：明确主体功能定位 
多主体协同机制的有效运转依赖于各参与方在政策、关系、认知三个嵌入维度上的功能互补。政府

负责构建政策法规框架与行业技术标准，如制定农业数据分类分级管理办法、建立数据接口规范，同时

提供公共服务，降低市场主体交易成本。龙头企业则凭借技术集成和市场网络优势，成为关系嵌入的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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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开发农业场景解决方案，对接生产端与市场需求。农户与合作社在认知嵌入中发挥作用，负责数据

采集与价值创造。社会组织作为中介，提升农户数字化素养，降低协作风险，连接政府服务与市场需求。 

4.2.3. 风险共担：建立转型保障体系 
农业数字化发展面临技术应用不确定性、数据安全隐患等系统性风险，需通过政策性安排构建风险

缓冲机制。风险补偿基金的设立体现了多元主体共担责任的治理逻辑：政府发挥引导作用，既彰显公共

财政对农业基础性地位的支持，又通过资金杠杆撬动企业与农户的参与积极性；企业投入与其技术应用

收益形成权责匹配，农户的象征性出资则强化其风险主体意识。这种分层分担机制参考了荷兰农业数字

保险的运作模式，通过事前风险准备金的积累，为技术应用失败、数据泄露等意外事件提供经济补偿，

减少主体转型的后顾之忧。 
第三方评估机构的引入则构建了动态化的协同效率监测体系。通过设计涵盖数据共享水平、产业链

协同成本、价值增值能力等维度的评估指标，对各主体协作效能进行量化分析，形成可视化的评估报告。

例如某地建立的“数字农业协同指数”，通过年度评估结果引导资源向高效协作领域流动，促使各主体

根据评估反馈调整协作策略，形成 “监测–评估–优化”的闭环管理机制。这种外生性监督机制不仅提

升了协同过程的透明度，更通过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手段，推动全产业链数字化发展从粗放式投入向精细

化运营升级。 

4.3. 保障机制：夯实嵌入性发展基础 

4.3.1. 政策层面：完善法律法规与标准体系 
在政策建设维度，需通过法治化路径构建农业数据治理的四梁八柱。应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立法进程，

界定数据采集边界，明确采集范围，避免过度收集和滥用。在数据存储环节，区分永久性保存数据与阶

段性数据，分类设定存储期限。共享机制设计需参考欧盟指南，建立双向责任体系，明确各主体权利义

务。标准体系建设应聚焦全产业链数字化共性痛点，建立覆盖数据采集、传输、处理、应用的全流程标

准框架。制定农产品编码规则时融合国际标准与我国特色，确保全链路可追溯；统一物联网设备接口规

范，推动数据互通；建立农业大数据平台互操作标准，促进无缝对接。标准制定应构建“政产学研用”协

同机制，确保实用性与前瞻性。 

4.3.2. 关系层面：构建包容性创新网络 
在主体关系重构方面，需打造多层级、多维度的协同创新生态。“平台企业 + 小微主体”共生模式

核心是构建利益共享机制。大型平台企业开放轻量化数据分析工具，帮小微主体提升生产经营效率。同

时，建立数据共享收益分配机制，形成良性循环。浙江实践中，平台企业为中小主体提供智能采购系统

后，相关主体的库存周转率和订单履约率均明显上升。 
农业产业互联网平台建设需强化资源整合与生态协同功能。平台应突破单一交易平台定位，构建“数

据 + 技术 + 资本 + 服务”立体化服务体系：接入金融机构开发的农业供应链金融产品，整合物流企业

的冷链仓储资源，实现全程温控。重庆“农信互联”平台的实践表明，链接众多经营主体后，实现了产业

链数据实时流转和技术服务商与生产主体精准对接，降低养殖成本。未来需完善平台治理规则，建立协

商机制，确保数据共享公平性与安全性，避免形成“平台垄断”。 

4.3.3. 认知层面：重塑农业价值认知体系 
认知转型推动农业数字化，需文化传播与教育体系双轮驱动。理念传播方面，通过“数字乡村文化

节”“智慧农业博览会”等体验式活动，具象化数字化理念，让农户直观感受数字化工具价值；同时，注

重培育“数字化示范村”等，形成可复制的转型认知。人才培养体系需打破学科壁垒，“农业 + 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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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型培养模式。高校开设交叉学科专业，融合多领域知识，强化实操技能；推行“校企双导师制”，积

累实战经验。针对在职人员，建立“新型职业农民数字素养提升工程”，通过线上线下模块化培训，提升

核心能力。我国农业数字化人才缺口大，需建立跨部门培养机制，协同开发培训资源，缓解人力瓶颈。 

5. 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发展的实施路径 

5.1. 顶层设计：强化政策嵌入的系统性干预 

政策嵌入的核心在于通过政策架构与市场规则的双重约束，为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搭建规范化发展

框架。当前政策实践中，跨部门协同不足与市场规则模糊导致资源配置碎片化，亟需构建覆盖政策供给、

资源整合与风险防控的政策体系。在政策协同层面，“农业数字化发展专班”的设立需突破传统部门分

工壁垒，建立常态化的跨领域协商机制——例如由发改委统筹产业链基础设施布局，农业农村部主导生

产端数字化标准制定，工信部负责数字技术应用场景开发，形成“规划共编、项目共审、资金共配”的联

动模式。这种政策设计不仅能解决财政资金分散投入、土地指标与数字设施建设不匹配等问题，更可通

过数据资源的跨部门确权与共享，打破政务数据与市场数据的“壁垒”，为全产业链数据中台建设奠定

政策基础。 
在市场规制方面，“负面清单 + 正面清单”管理需进一步细化实施细则。负面清单应聚焦数据权属

界定与垄断行为规制，明确农业生产数据归农户所有、加工流通数据由主体共享的权利边界，禁止平台

企业通过技术壁垒独占数据或实施算法歧视；正面清单则需动态更新鼓励类技术目录，结合不同产业环

节的数字化需求，对区块链溯源、AI 病虫害识别等技术提供研发补贴、税收减免等政策倾斜。尤为重要

的是，需建立跨行业的数字技术应用评估机制，对新技术的安全性、适用性进行前置审查，避免“为数

字化而数字化”的盲目投入，确保市场规制既守住数据安全底线，又为创新留有试错空间。这种双向规

制框架，本质上是通过政策刚性约束与柔性引导的结合，构建政府与市场良性互动的治理生态，为产业

链各主体提供稳定的政策预期。 

5.2. 主体培育：发挥龙头企业的关系嵌入枢纽作用 

龙头企业的关系嵌入功能，在于通过其产业号召力与资源整合能力，将分散的中小主体纳入数字化

协同网络，破解当前全产业链中利益联结松散、信任机制脆弱的困境。在“链主”企业培育上，需突破单

纯的补贴激励，构建“能力培育–责任绑定–利益共享”的动态机制：一方面通过专项补贴、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等政策降低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本，重点支持其在粮食、果蔬、畜禽等关键领域建设全产业链数

字平台，集成生产管理、质量溯源、市场对接等功能；另一方面明确龙头企业的带动责任，要求其通过

技术输出、标准共享、订单农业等方式，辐射带动至少 500 家中小主体进行数字化改造，形成“链主建

平台、中小用平台”的共生模式。例如，龙头企业可将自身验证成熟的田间物联网部署方案、供应链管

理系统以轻量化形式开放给中小农户，降低其技术采纳门槛，同时通过数据互通实现全产业链供需精准

匹配，形成“大帮小、强带弱”的协同进化格局。 
农户组织化升级的关键，在于通过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提升散户的数字化议价能力。“数字化能

力分级”制度需与农村产权制度改革、金融支持政策深度融合：对数据采集完整率达标的 A 级合作社，

优先给予银行贴息贷款、项目申报加分等支持，激励其建立内部数据共享机制，购置智能传感设备、部

署生产管理系统；对基础较弱的 C 级合作社，则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引入第三方技术服务商，提供入

门级数字工具，逐步提升数据采集能力。同时，鼓励龙头企业与 A 级合作社建立股权联结或长期订单关

系，将合作社的数字化水平纳入合作评估体系，形成“企业 + 合作社 + 农户”的利益闭环。这种以龙

头企业为枢纽的关系嵌入，既能发挥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效率，又能通过制度化的利益绑定，将分散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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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纳入产业链数字化进程，破解“小农户对接大数字”的天然困境。 

5.3. 生态构建：促进认知嵌入的包容性创新 

认知嵌入的本质是通过技术适配与知识扩散，重塑农业从业者对数字化的价值认同，化解当前普遍

存在的“不敢用、不会用、不愿用”问题。在场景化应用创新中，“适农化”数字工具开发需深度聚焦农

户的生产习惯与现实痛点：针对老年农户操作困难，研发语音控制、手势识别等低门槛交互技术，使智

能灌溉系统、无人机植保设备的使用无需复杂培训；针对区域文化差异，开发方言版数据分析 APP、民

族语言操作界面，确保技术工具的本地化适配。“适农化”数字工具开发需汲取西南丘陵地区轻量化传

感器的设计经验[25]，这类创新并非简单的技术移植，而是通过田野调研精准捕捉农户需求，例如在西南

丘陵地区，结合梯田种植特点设计轻量化传感器布设方案，在西北干旱区开发基于土壤墒情的智能节水

系统，使技术应用真正融入农业生产流程，成为提升效率的“刚需”工具而非政绩工程。 
社区化知识共享网络的构建，需依托乡村熟人社会的信任基础，将先行采纳农户转化为“数字经纪

人”。通过“数字邻里”互助机制，鼓励掌握数字技术的农户与周边农户结成帮扶对子，开展田间课堂、

设备实操等体验式教学，利用邻里示范效应降低技术采纳的心理成本。地方政府可通过积分奖励、荣誉

认证等方式激励“数字经纪人”，例如将其技术帮扶成效与农业补贴挂钩，或纳入乡村振兴人才库。这

种基于本土社会资本的知识扩散模式，相较于外部专家主导的培训，更易被农户接受，且能在互动中形

成符合农业生产实际的“微创新”。通过场景化工具降低技术使用难度，通过社区化网络消解认知隔阂，

二者共同构建起包容性的数字创新生态，使数字化不再是外生的技术强加，而是内生于农业生产系统的

有机升级。 

5.4. 协同构建：强化“政策–关系–认知”框架下多主体全产业链协同 

在不同的农业全产业链阶段，不同的主体通过发挥不同的嵌入作用，在其中通过一个主体与另一个

主体或其它多个主体进行协同，更好促进数字化技术在彼此之间的发展。第一，在选种阶段：政府提供

种质资源信息平台，企业利用数据分析优化种子选育，农户通过平台获取适宜种子信息，确保种子质量

与市场需求匹配；第二，在种植阶段：政府制定智能农业政策，企业开发精准农业技术，农户应用智能

设备进行种植管理，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和产量提升；第三，在加工阶段：政府提供加工技术标准，企业

投资自动化生产线，农户参与原料供应和初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第四，在运输阶段：政府建设冷链

物流体系，企业提供智能物流服务，农户通过平台追踪产品运输，确保产品新鲜度和减少损耗；第五，

在销售阶段：政府搭建电商平台，企业负责品牌营销，农户直接或间接参与销售，拓宽销售渠道，提高

收益。通过政策引导、关系协调和认知提升，实现各主体在产业链各环节的高效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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